申请人须知

1、遴选响应文件签署和盖章要求：遴选响应文件需打印或用不退色墨水书写，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遴选文件规定的地方签字，并进行逐页盖章或加盖骑缝章。
2、遴选小组对申请人的遴选响应文件进行商务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遴选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形成商务审查结果。申请人有任何一项不符合《商务审查表》要求的，遴选响应无效。
商务审查表
	序号
	审查内容

	1
	遴选报价是否超过遴选文件规定预算金额

	2
	遴选文件的签署、盖章是否合格

	3
	是否提供满足遴选文件中要求的申请人资格要求的承诺函

	4
	是否为独立法人（承诺针对本项目无重复竞标）

	5
	是否为小微企业（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

	6
	近三年内承办过国家及北京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活动的企业优先考虑

	结论
	合格/不合格


3、遴选响应文件有关事项的澄清或者说明：评审过程中，遴选小组会将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其遴选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申请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申请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遴选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遴选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澄清文件将作为遴选文件内容的一部分。
4、本项目采用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遴选响应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遴选响应报价相同的并列。遴选响应文件满足遴选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申请人为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5、本项目如仅有1家供应商进入到综合打分，则该供应商的总分应不低于60分，否则按废标处理。

6、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评分标准和评分方法

1、评分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100分。
2、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报价）×价格权值×100。
3、最低报价不作为成交保证。
4、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非小微企业不予评分。
5、具体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说明
	分值

	1
	商务部分
（25分）
	供应商基本情况
（5分）
	供应商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财务审计报告等）
	0-5

	
	
	供应商的业绩
（20分）
	供应商近三年（2022年1月起至本采购活动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接过类似服务业绩，每提供1个业绩得5分，最多得20分。
注：需提供业绩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无材料证明或证明材料不完整，上述内容将视为零分。
	0-20

	2
	技术部分（65分）
	项目方案
	项目方案科学合理性强、内容详细全面，可行性强,得25-35分；项目方案科学合理性较强、内容较为详细全面，可行性较好,得9-24分；项目方案科学合理、内容一般，有可行性,得1-8分；项目方案科学合理较差、内容不充实，可行性差,得0分。
	0-35

	
	
	项目人员配备
	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人员评价：
（1）类似工作经验丰富，学历（专业）优于/符合要求，分工明确，与项目实际契合度高，得7-10分；
（2）类似工作经验较丰富，学历（专业）符合要求，分工较明确，与项目实际契合度较高，得4-6分；
（3）类似工作经验一般，学历（专业）基本满足要求，分工一般，与项目实际契合度一般，得1-3分；
（4）类似工作经验较差，学历（专业）较差，分工不明确，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得0分。
注：需提供项目团队人员劳动合同复印件、工作简历、学历证书复印件。
	0-10

	
	
	质量保证措施
	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健全，技术支持（作品装裱、场地搭建、灯光效果、影像记录等）有保障，人员安排合理，能够在服务期内高质量完成合同要求。优秀的，得7-10分；良好的，得4-6分；一般的，得1-3分；较差的，得0分。
	0-10

	
	
	服务承诺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优秀的，得7-10分；良好的，得4-6分；一般的，得1-3分；较差的，得0分。
	0-10

	3
	投标报价（10分）
	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报价）×价格权值×100
	0-10


